
兴安盟省道203线K8+000～K227+494段、K240+377～
K245+789段、K249+038～K268+000段公路养护工程改性沥
青采购项目成交候选人公示

招标项目编号（2025-JG-45）

公示结束时间：2025-10-10 17:00:00

一、评标情况

【1】203LQCG：

1 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1名：辽宁泰昌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458.039万元，质量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
务期：20天；

中标候选人第2名：陕西文同道路材料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467.87万元，质量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
期/服务期：20天；

中标候选人第3名：大连欣源石化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465.497万元，质量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
务期：20天；

2 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辽宁泰昌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无；

中标候选人（陕西文同道路材料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无；

中标候选人（大连欣源石化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无；

3 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要求：

中标候选人（辽宁泰昌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要求：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陕西文同道路材料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要求：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大连欣源石化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要求：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及方式

若供应商对成交候选人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监督机构申请核查。根据采购文件供应商须知第8.1条异议的
有关规定，供应商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成交候选人公示期间向采购人书面形式提出。
提出异议或投诉内容中必须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人是法人的，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
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投诉的，投诉书必须由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
复印件。

三、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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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告发布媒介：内蒙古自治区企业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s://nmgcqjy.ejy365.com/）；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nmgztb.com.cn）； 中招联合
招标采购平台（www.365trade.com.cn/）。；

四、监督部门

本项目监督部门为内蒙古交工养护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党群综合部。

五、联系人

招标人：内蒙古交工养护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大街8号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0471-3692137

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内蒙古路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东街水岸小镇A区109号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5598061000

邮件：/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签名）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_________________（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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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省道 203 线 K8+000～K227+494 段、K240+377～K245+789 段、

K249+038～K268+000 段公路养护工程改性沥青采购项目成交候选人公示

项目名称：兴安盟省道 203 线 K8+000～K227+494 段、K240+377～K245+789 段、

K249+038～K268+000段公路养护工程改性沥青采购项目

采 购 人：内蒙古交工养护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代理：内蒙古路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标时间：2025年 9月 30日下午 15时 00分

公示时间：2025年 9月 30日至 2025年 10月 10日

评审小组推荐成交候选人名单：

第一成交候选人：辽宁泰昌科技有限公司 响应报价：14580390元

第二成交候选人：陕西文同道路材料有限公司 响应报价：14678700元

第三成交候选人：大连欣源石化有限公司 响应报价：14654970元

否决的供应商名单及否决理由：无

异议与投诉：

若供应商对成交候选人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监督机构申请核查。根据采购文件

供应商须知第 8.1条异议的有关规定，供应商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

应当在成交候选人公示期间向采购人书面形式提出。提出异议或投诉内容中必须有明确

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人是法人的，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

签字并盖章；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投诉的，投诉书必须由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

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监督机构：内蒙古交工养护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党群综合部

电 话：0471-3692825

采 购 人：内蒙古交工养护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代理：内蒙古路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女士 李先生

电 话：0471-3692137 15598061000


